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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师政规〔2023〕13 号

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印发《语言文字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《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3

年 9 月 6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2023 年 9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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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言文字
工作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《教育

部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》以及云南

省教育厅、云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

推进、加强我校语言文字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建设，保证语言文

字工作持续有效地开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学校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阵地。学校语言文字工

作的总体目标是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，培

养学生的“一种能力两种意识”，提升师生职业技能水平，培养

师生的文学鉴赏能力、公文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与交际能力，培

养师生爱国主义情操、增强民族凝聚力。

第二条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学校高度重视学校语言文字工作，把语言文字工作列入学校

议事日程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中，将普及普通话、用字规范化和

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纳入学校各项工作之中。

第三条 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的基本要求是：普通

话成为学校的工作语言和交际语言；学校的教育教学用字必须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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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国家颁布的规范化标准和要求，消除校园内的异体字、二简字

及其他不规范汉字。

第四条 建立健全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机构，加强对语言文字

工作的管理。学校语委办公室作为负责语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

构，要有计划地开展工作，积极、主动协调各方面工作，指导、

督促各部门（学院）切实做好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。

第五条 大力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

和《云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，

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；加大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

力度，在校园内设立推广普通话、使用规范汉字等相关内容的宣

传牌，开展形式多样、富有成效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教育宣传等活

动。

第六条 学校各部门、各学院应积极开展每年九月份第三周

的全国推普周宣传教育活动，营造良好的语言文字工作氛围。

第七条 提高师生员工对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。领

导干部、教师应带头说普通话、使用规范汉字；行政机关、图书

馆、食堂、医务室、保卫处及其他“窗口”服务行业的职工，工

作时应自觉使用普通话。

第八条 学校的校园公共环境及教育教学活动用字必须符

合国家颁布的规范标准和要求，其中名称牌、标志牌、指示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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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、印章、标语（牌）、电子屏幕、展板（牌）等，面向公众

的一切用字一律使用规范汉字。

第九条 教师在推广普通话、推行规范汉字及语言文字应用

方面，应起到表率作用。教师在授课、撰写教案、讲义、制作课

件、批阅试卷、作业等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使用普通话或规范汉

字；大学语文教师应熟悉、掌握相关语言文字规范标准。

第十条 学生在校期间，要坚持说普通话、写规范汉字，并

按规定参加普通话及汉字应用培训、水平测试，毕业时应达到规

定等级。

第十一条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应对校园内的用语用字

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，对开展语言文字工作成绩显著的部门（学

院）和个人，给予表彰奖励。

第十二条 校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站要认真做好师生员工

的普通话培训、测试工作。不断加强普通话测试员的业务培训，

完善测试管理工作，保障测试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。

第十三条 学校教师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以上水平，其中

语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学教师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

水平，普通话语音教师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一级水平。

第十四条 师范专业毕业生、非师范专业与口语表达密切相

关专业毕业生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以上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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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积极开展有利于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

的活动，积极开展语言文字科研工作，面向社会做好咨询和服务

工作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本办法由语言文字工

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
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11 日印发


